[bookmark: OLE_LINK1]四川泰康医院继续医学教育学分信息系统管理
第一部分  账号管理
情况一：2023年毕业参加工作或还未注册有任何继教信息系统
第一步：登录注册网址注册：http://chengdu.scws.org.cn:9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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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步：按提示信息填报，注册单位选择：四川泰康医院
第3步：注册完成后，等待单位审核通过。
情况二：已有其它账号，但还未移入到四川泰康医院
第1步：联系原单位继教管理部门，将个人移除原单位；
第2步：登录原继教系统，查询并选择“四川泰康医院”并移入；
或微信扫码以下二维码，下载APP，申请移入后等待单位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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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分  学分合格要求
一、学分要求：
高级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：每年学分数不低于25学分。其中，Ⅰ类学分不低于10分；Ⅱ类学分不低于15分（自学学分不超过3分）。
初中级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：每年学分数不低于25学分。其中，Ⅰ类学分不低于5分；Ⅱ类学分不低于20分（自学学分不超过3分）。  
二、其它规定：
1.新入职的医疗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取得初级职称前，原则上参照初级职称学分要求执行。
2.经单位批准，凡参加学历、学位教育，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，年度学习成绩合格者，视为完成当年学分。
3.参加住院医师、专科医师、全科医师、护士及药师规范化培训等毕业后医学教育培训人员，按照年度考核或结业考核成绩合格并由培训基地审核通过者，视为完成当年学分。 
4.经单位批准，参加卫生支农、对口支援、援疆援藏、援外医疗队或到外单位进修（含出国培训），3个月及其以上的经考核合格，视为完成当年学分；参加3个月以内的，每1个月授予6学分。不区分Ⅰ、Ⅱ类学分。
5.参加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全年所获得的学分不超过10学分（含Ⅰ类学分和Ⅱ类学分）。 
6.Ⅰ类、Ⅱ类学分不可互相替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部分  注意事项

· 2023年12月30日前完成年度学分申报与审核，超时无法补录；
· [bookmark: _GoBack]如2023年学分还未达标，请10月30日前到科研教学部登记，办理继续教育学习（自愿办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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